附件：    北京高校第十五届中老年网球赛竞赛规程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推动网球运动在高校健康发展，为教职工网球爱好者提供交流、展示、切磋技艺的平台，以期达到休闲、娱乐、健身、长寿的目的，北京市高校中老年网球协会决定在清华大学举办第十六届北京市中老年网球赛。 

一、比赛时间及地点:

时间: 2008年7月11-13日

地点: 清华大学附小北侧网球场 

二、报名资格:

凡在职或离退休高校教职工，年龄在40岁以上且身体健康者均可参加。

三、比赛项目：男子、女子双打。 
四、比赛分组: 
男子 70岁以上组 1938年（含）以前出生

65—69岁组 1943年（含）以前出生

     60—64岁组 1948年（含）以前出生

     50—59岁组 1958年（含）以前出生

     40–49岁组 1968年 （含）以前出生

女子 50岁以上组 1958年（含）以前出生

     40–49岁组 1968年 （含）以前出生

各年龄组每校限报两队。报名费每人10元。

五、参赛办法：

1、比赛均为双打，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参加，参赛运动员可降组参加低年龄组比赛，但不可跨组参加高龄比赛，参赛者应为原始报名人，不得冒名顶替，一经发现，取消该队运动员比赛资格。 

2、男子50-59岁组及49-49岁组采用一盘八局决胜制。每局采用无占先制。八平后采用平局（抢七）决胜负。其余各组均采用一盘六局决胜制，每局采用无占先制，六平后，采用平局（抢七）决胜负。

3、预赛为小组循环，预赛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得1分，弃权得0分，积分多者在前，循环赛中若两队所胜盘数积分相等，两队比赛中之胜者排名在前。若三队所胜盘数积分相等，此三队以小组预赛中全部比赛净胜局数多者排名在前。 

4、决赛为同名次交叉淘汰赛。

5、可以跨校组合。

六、报名时间与要求:

2007年6月10日前，将报名表交报到清华大学航院力学系徐秉业处。邮编：100084，邮箱：byxu@tsinghua.edu.cn，每队可报领队一人、教练一人。报名表需加盖学校有关单位章，各单位领队应严格审查报名队员的身体健康情况。如在比赛中因个人身体问题受到伤害时，组委会不承担责任。

七、录取名次及奖励：

按各组参赛队数录取40%左右给予奖励 。_

八、其他事宜：

1、遵守大会规定的比赛时间与要求，第一场比赛由大会规定，其他场次的比赛均为紧跟前场制，比赛时间为上一场比赛结束后1O分钟开始，如不到场视为弃权。上一场比赛运动员弃权，均按30分钟计算。 

2、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指定的《网球比赛规则》。

3、比赛用球由大会统一提供，每场比赛使用两个，预赛时，每个新球可连续使用2-3次。

4、树立良好风尚、尊重对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5、运动员上场比赛应身着运动服，平底运动鞋，不符合要求者大会有权要求更换，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6、比赛中如遇雨或其它特殊情况均顺延，但必须由本届赛事裁判长李隆年决定，宣布为准。 

7、其它未尽事宜以组委会决定为准。 

联系人：徐秉业 电话：62784641，手机：13521720507

        李龙年 电话：62784328，手机：13641334304

北京市高校中老年网球协会

二○○八年六月四日

